
守守
护护
安安
全全

畅畅
通通
消消
费费

︱
︱︱
衢
江
积
极
构
建
消
费
维
权
工
作
新
格
局
守
护
衢
江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衢江区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发布

3 月 15 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年
的主题是“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区市场监
管局围绕这一主题，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部
门、消费者协会的职能作用和舆论监督作
用， 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消费维权，推
动消费环境改善，构建消费维权工作新格

局。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切实保障公共消防安全，3 月 15 日上午，区市场监
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开展“3·15”消防产品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对辖区高层公共建
筑、高层住宅建筑微型消防站和“三合一”场所进行监督检查。 袁昕玥

新闻链接

3月 15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乡镇、卫生部门、公安部门、金融单位、通讯公司等多部门开展以
“守护安全畅通消费”为主题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活动当天，发放消费者权益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防诈骗、交通安全、防范非法集资、健康保健等宣传资料 2300份，现场接受咨询 860 人
次，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维权意识，为净化消费环境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胡怡凯 叶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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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蜂蜜广告宣称具有
“保健 治病”功能

【案情简介】衢江区市场监管局高家所接到举报
称， 辖区内有一农产品商行销售的蜂蜜宣称食用后可
以预防中风，可降血脂血压。

【处理过程】接到举报后， 衢江区市场监管局高家
所干部立即赶赴现场核查。 2020 年 7 月 16 日，执法人员
在出示执法证后，依法对涉事商行进行检查。 现场发现洋
槐蜜的宣传标签 400 张，标签上印有“能祛湿利尿、凉血止
血，有舒张血管、降低血脂血压并用于预防中风，同时也有
清热补中，解毒润燥之功效。 为蜜中之上品，较适用于心血
管病人保健使用”的字样。 当事人发布的宣传广告对该蜂蜜
的功能、用途的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十七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
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
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之规定，属
于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 执法人员现场对 400 张宣传标签依
法扣押。

【案件评析】广告法规定，食品、保健食品不得宣传治疗
功效，不得夸大或虚假宣称商品功效，普通食品不得宣称保健
/ 药品功效，商品中不得使用夸大功效词“降血压、三高、治疗
功效，防治贫血，预防糖尿病，预防肿瘤，预防脂肪肝，排毒，减
肥或者其他效果承诺等描述。广大经营者要自觉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诚信经营，对销售商品进行如实描述，切勿
发布虚假广告，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同时广大消费者在购
买商品时要小心鉴别商户的广告宣传内容，提高辨识能力，自
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谨防被过度夸张、虚假的宣传内容骗取
购买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内容 /区市场监管局

案例一：商品未明码标价

【案情简介】消费者王某：“我在衢
江区某理发店烫染头发， 商家推荐了
500 元的烫染套餐。烫完后因不想染发，
希望商家退染发的钱， 商家计算后表示
要扣除烫发及洗发费用 320 元。可是并没
有看到店内有明码标价，包括我从店内购
买的一款护发产品，也是没有明码标价的。

希望商家退还我烫发和购买产品的费用。 ”
【处理结果】 衢江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

员接到投诉后，立即前往投诉地点现场核实
投诉详情。 在店内的玻璃上发现张贴有烫
发、洗发价格的价目表，消费者购买的护发
产品有价格标签，但有其他部分在售产品未
明示价格标签。 商家表示，消费者当时可能
未留意标示的相关项目的价格导致与店员
产生了争执，导致服务体验不愉快。 根据店
内价目表，商家退还的染发费确实是按照标

价退还，不存在少退的情况。 商家将消费者
购买的未启用护发产品全额退款，消费者表
示不再就此事追究，达成调解协议。 鉴于该
商家违法行为轻微，能积极主动整改，未造
成危害后果，责令其立即改正。

【案件评析】 《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
码标价的规定》中第九条规定：明码标价应
当做到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确、字迹
清晰、货签对位、标示醒目。价格变动应当及
时调整。 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价格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处以 5000�元以下的罚款：（一） 不明码标
价的；（二）不按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
的；（三）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收取未
标明的费用的；（四）不能提供降价记录或者
有关核定价格资料的；（五）擅自印制标价签
或价目表的；（六）使用未经监制的标价内容
和方式的；（七）其他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
为。

案例二：预付卡迟迟不退款

【案情简介】 衢江区王女士反映其
2019 年在某运动中心办理了十月健身挑
战卡，挑战卡约定十个月打满 100 次可以退
全部费用 1380 元。 王女士在 2020 年 9 月底
完成了挑战，运动中心方面在 10 月 9 号帮忙

办理退钱手续， 当时办理人员称一个月内就
会退款。 可是过去一个多月了，还未退款。 再
次询问后业务员拖延称公司走流程， 还要过
一两个月。 王女士无奈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处理过程】获悉此事后，衢江区市场监
管局直属所执法人员立即与该运动中心的
负责人联系，了解相关情况。 据负责人表述，
王女士 10 月 9 日办理了退款，他们单位内部

需要走流程，要一个月左右到账，因这个月
有好多个人完成挑战， 想着一起走退款流
程，所以耽搁了王女士的退款时间。 衢江区
市场监管局直属所工作人员介入协商这件
事情后，该运动中心的负责人马上将退款流
程提前审批，以最快的速度将 1380 元费用退
款到位。

【案件评析】在购买预付卡时一定要记得

与经营者签订书面合同， 并检查合同条款是
否齐全完备， 这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
凭证！ 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预付款余额， 并要求依
法赔偿损失；消费者已享受的折扣等优惠，经
营者不得在消费者的预付款余额中扣减。

案例三：自制虚假标签被罚

【案情简介】衢江区某土特产店在淘宝
店销售的菜籽油标签含有虚假内容。

【处理过程】 衢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前往该店经营场所进行检查， 在当事人汪某某
的经营场所发现 1 升装无标签菜籽油两瓶，自
制标签 777 张， 标签内容中的生产商及生产许
可证号与实际生产商不符。 当事人涉嫌经营标
签不符合法定要求的食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之规定，结合本案情节，决定对当事人作如下
处罚：一、没收当事人未售完的 2 瓶无标签 1L/
瓶菜籽油及 777 张印有虚假内容的自制标签；
二、 没收违法所得 13.4 元， 并处以 5000 元罚
款，共计 5013.4 元，上缴国库。

【案件评析】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

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
的内容负责。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
应当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应当
显著标注，容易辨识。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其标
签、说明书的内容不符的，不得上市销售。

案例四：砖块质量问题引纠纷

【案情简介】投诉人郑先生在某建材厂
购买红砖用于建造房屋， 建筑工人在使用过
程中怀疑砖块有未烧熟的现象，郑先生认为未
烧熟的砖块用于造房子存在安全隐患，要求退
货，多次与砖厂沟通未果。

【处理过程】 衢江区市场监管局直属所工作

人员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会同云溪乡干部召
集企业负责人及投诉人一同前往现场调解。 企业
负责人表示一批砖块中必然会存在少部分质量
未达到要求的情况， 由于该企业目前已经停产，
正在着手拆除， 因此为投诉人更换砖块不太现
实，同意协商给予适当补偿。 经过工作人员耐心
细致地解释政策法规、分析利弊关系，最终双方
达成和解， 一次性给予投诉人郑先生 4000 元，用
于破损砖块的补偿，并现场签订了《投诉调解协

议书》。
【案件评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
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
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的规定，本案投
诉人可以向生产者索赔。为避免因产品质量或瑕疵
导致的消费纠纷，消费者在购物和维权过程中应该
选择口碑好、信誉好、有品牌的产品，避免购买“三
无”产品；应选择在资质齐全、服务质量好的商家购

买，购买后应索取购物凭证、保修卡并做好保存备
用；在遇到因产品质量或瑕疵导致人身或财产损失
时，消费者应该及时保存现场相关人身或财产受损
的图片、音影证据；在消费维权过程中，因财产受损
的，消费者应提供受损财物的清单、购买凭证（发
票、收据等）、受损情况等材料；因人身受损的，消费
者应提供医疗费用清单、伤残鉴定等材料；消费者
与商家无法达成自行调解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求
助或拨打 12315、12345热线电话。

党建统领、科所联动，完成创建任务
以“激发消费潜力、助力衢江发展”为目标引领，以建设“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的“五心”消费环境为中轴主线，全域推进放心消费工作向深

入推进。 2020 年全年共培育放心消费单位 1350 家，其中放心消费商家 870 家，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 364 家，放心工厂 116 家，放心街区 1 个，完成省局创建目标任务的
120.5%。

金融助商、实措惠民，扶持放心消费
2020 年 12 月 9 日，衢州市金融助商惠民、赋能放心消费活动暨全市农商银行放心金融网点建设现场会在衢江农商行举行。根据衢州市市场监管局与省农信联社衢州办事

处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享放心消费信息，共建信用服务体系，全市农商银行宣布，三年内，推出 100 亿元“放心贷”、 5 亿元“知识产权贷”，共同推进金融科技与市场监管的
深度融合，全力扶持一批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一起赋能“放心消费在浙江”建设。 并且，区市场监管局与区营商办、区农商行签订金融助商惠民战略合作协议，开创政银合作新
局面。

法治为基、强化监管，健全维权新格局
持续完善纠纷调解快速处理机制，建立节假日 24 小时值班、12345 电话百姓事“马上办”、举报投诉应急联动三项投诉举报处置制度，做到日常接待有“门诊”，特殊时段可“急

诊”，调解处理能“出诊”。 2020 年共受理消费投诉举报 1425 件。 其中投诉件 1351 件，举报件 74 件，共计涉及争议金额 177 万元，挽回消费者损失金额 115.6 万元，有力地维护了消
费者合法权利，消费者满意度持续上升。


